附件1
建筑物补偿标准表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房屋
	框架房屋、砖混多层房屋
	平方米
	2200
	层高≥3米，砂浆全眠砖墙，外防盗门内夹板门铝合金窗（前后有窗），一楼带防护栏，预制楼板，50*50厘米地砖地面，内墙粉白，机瓦坡屋面（部分SBS）清水外墙勾缝，暗配线，预制挑檐，砂浆散水，有上下水，卫生间。

	
	混合平顶房一类
	平方米
	2100
	层高≥3米，砂浆全眠砖墙，外防盗门内夹板门铝合金窗（前后有窗），带防护栏，预制楼板，50*50厘米地砖地面，内墙粉白，机瓦坡屋面（部分SBS），清水外墙勾缝，暗配线，预制挑檐，砂浆散水，有上下水，卫生间。

	
	混合平顶房二类
	
	1300
	2.2米≤层高＜3米，砂浆全眠砖墙，外防盗门，铝合金窗无后窗，预制楼板，带防护栏，水泥地面，内墙粉白，清水外墙勾缝，暗配线，砂浆散水。

	
	砖混安架房、砖木安架房
	平方米
	1650
	高度3米，全眠砖墙，钢木屋架或水泥预制屋架，外墙清水，钢门窗或木门商，水泥地，内墙粉白，石膏天花板，水暖电全。

	
	土木安架房
	
	1300
	高度2.8米。杂木檀橼，小瓦屋面，钢门窗，内外墙草泥抹白灰，砖铺地，内墙刷白，明配线。

	
	砖混厦房、砖木厦房
	平方米
	1400
	使用240砖，钢门窗，高度2.4米（低于2.2米不按此标准评估）；清水外墙，内砂浆墙面粉白，明配线。

	
	土木厦房
	
	300
	含钢木门窗。

	
	简易砖泥平顶房
	平方米
	535
	高度2米，有门无窗，如卫生间。

	
	简易砖混安架房、砖木安架房
	
	350
	1.8米≤层高≤2.1米，有门窗，内外清水墙，非居住类，如厕所、猪舍等。

	
	简易砖木厦房、砖混厦房
	
	220
	1.5米≤高度≤2.1米，单敞口，内外清水墙，机瓦屋面、无门窗，非居住类，如柴房、厕所。

	
	彩钢板房
	平方米
	500
	简易防盗门加10元，铝合金窗、塑钢窗加8元，砖铺地加30元。

	
	石棉瓦房、石膏板房
	
	180
	

	


窑




窑
	石箍窑
	平方米
	1950
	四明窑，砂浆抹面粉白，刮腻子刷白。

	
	砖箍窑
	
	1800
	四明窑，内墙砂浆抹面，刮腻子刷白。

	
	土箍窑
	平方米
	1000
	结构：符合常规建设要求。装饰装修：居住类窑洞，室内室外全装饰装修并符合规范装修要求、门窗齐全。包含室内水电、灯具、窗帘盒等配套设施不再单独进行补偿；所有建筑物丈量以墙外皮为界；单层钢结构房时，高4米以下按1层确认：高度每增加4米，层数增加1层。

	
	砖卷窑洞
	
	1650
	按洞内面积作为建筑面积，砂浆实扎山墙，木门窗或钢门窗，内墙砂浆抹面粉白，明配线，砖铺地。

	
	窑洞
	平方米
	1250
	土窑洞，按洞内面积作为建筑面积，泥砌空斗山墙，木门窗，草泯粉白内墙面，明配线，砖铺地，居住类窑洞。

	
	
	孔
	1000
	非居住类窑洞，面积≥10平方米。

	
	
	
	500
	非居住类窑洞，面积<10平方米。

	说明：1、上述补偿标准中有高度要求的混合平顶房一类、混合平顶房二类、砖混安架房、砖木安架房、土木安架房、砖混厦房、砖木厦房、土木厦房、简易砖木厦房、砖混厦房，高度每增加或减少10厘米，补偿价提高或降低1%。
2、超过常规建造要求或者未达到常规建造和装修要求的，在对应的补偿标准基础上增加或者扣减，具体增加或者扣减标准：
①框架房屋、砖混多层房屋加减：铁窗减10元，无后窗减15元，前后墙均为铝合金双玻璃加20元，前双层铝合金窗无后窗不加减，前后均为双层铝合金玻玻璃窗加45元，80*80厘米地板砖加60元，60*60厘米地板砖加30元，砂浆地面减30元，不粉白减15元，明配线减9元，前墙贴瓷片加90元，前、侧墙贴瓷片加120元，明暖加100元/平方米，地嗳加120元/平方米，挑檐长度超过1.2米算一半建筑面积；
②混合平顶房一类加减：铁窗减10元，无后窗减15元，前后墙均为铝合金双玻璃加20元，前双层铝合金窗无后窗不加减，前后均为双层铝合金玻璃窗加45元，80*80厘米地砖加60元，60*60厘米地砖加30元，砂浆地面减30元，不粉白减15元，明配线减9元，前墙粉白加25元，前墙贴瓷片加90元，前、侧墙贴瓷加120元，无机瓦坡屋面减30元；
③混合平顶房二类加减：铁窗减10元，80*80厘米地板砖加120元，60*60厘米地板砖加90元，50*50厘米及以下地板砖加60元，不粉白减15元，明配线减9元，前墙贴瓷片加60元，前、侧墙贴瓷片加90元；
④砖混安架房、砖木安架房加减：铝合金窗加10元，矿棉板吊顶减10元，天花带斗子加18元，80*80厘米地板砖加120元，60*60厘米地板砖加95元，50*50厘米及以下规格地板砖加65元，内墙不粉白减15元，外墙粉白加25元，前墙贴瓷片加90元，前、侧墙贴瓷片加120元，两侧墙为空斗墙减30元，前后墙为空斗墙分别减30元；
⑤土木安架房加减：不粉白减15元，门窗无玻璃减12元，无配线减8元，素土地减30元；
⑥砖混厦房、砖木厦房加减：砂浆空斗前墙及侧墙分别减30元，砂浆空斗后墙减30元，缺一面侧墙减100元/平方米，彩钢瓦顶减100元/平方米，预制板屋面加150元，水泥橼减60元/平方米，不粉白减15元，缺后墙或者低于2.2米不按此标准执行；
⑦彩钢板房加减：简易防盗门加10元，铝合金窗、塑钢窗加8元，砖铺地加30元；
⑧石箍窑加减：空斗山墙减6元，靠山窑减50元，无屋面防水减30元，铝合金窗加8元，砂浆地面加20元，50*50厘米及以下规格地板砖加65元，60*60厘米地板加95元，80*80厘米地砖加120元，不粉白减15元，石膏板吊顶35元，现浇挑檐45元、预制挑檐含贴瓷35元，暗配线加6元，山墙贴瓷片加20元；
⑨砖箍窑加减，空斗山墙减6元，靠山窑减50元，无屋面防水减30元，铝合金窗加8元，砂浆地面加21元，50*50厘米及以下规格地板砖加65元，60*60厘米地板加95元，80*80厘米地砖加120元，不粉白减15元，石膏板吊顶35元，现浇挑檐45元、预制挑檐35元（含贴瓷），暗配线加6元，山墙贴瓷片加20元；
⑩砖卷窑洞加减，空斗山墙减6元，铝合金窗加10元，不粉白减40元，窗子加防盗栏加5元，无配线减8元，素土地面减30元；
⑪土窑洞：山墙为土墙减35元，实匝山墙加6元，不粉白减15元，门窗无玻璃减12元，无门减20元，无窗减20元，无配线减8元，砖漂崖面另算。
⑫建筑折旧：按年限法计算折旧额，即建筑物折旧额=（补偿标准/建筑物经济寿命）*已使用年限，建筑物经济寿命=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寿命。



附件2

 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表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棚
	砖结构日光温室棚
	平方米
	350
	设施要求具备：后坡、棚膜、草帘、钢管、冷拔丝、竹杆等六项，每缺一项扣减4元/平方米。

	
	暖棚
	
	300
	照实物。

	
	土结构日光温室棚
	
	260
	设施要求具备：后坡、棚膜、草帘、钢管、冷拔丝、竹杆等六项，每缺一项扣减4元/平方米。

	
	工棚
	
	200
	有围墙，钢管、木橼、石棉瓦、牛毛毡防水，素土地或者砖铺地。层高≥2.2米，有围护结构，参照实物评估。

	
	遮阳板棚、耐力板雨棚
	
	100
	

	
	钢架棚
	
	30
	被征户要求门彷处置的，每个棚补忙搬迁费400元。

	
	拱棚
	
	15
	

	井
	铸铁机井、钢管壁机井
	口
	115600
	含井内所有配套设施及配电设施，应具备水务局的相关批复或者采水证。

	
	砼井壁机井
	
	81600
	

	
	家用水井
	
	9000
	

	
	小电井
	
	5160
	含井内所有配套及配电设施。

	
	检查井
	
	1000
	

	
	废水井
	
	720
	

	水塔
	座
	72000
	容量20立方米，超过此容量每立方米增加2000元。

	窖
	砼壁水窖
	立方米
	240
	

	
	砖箍水窖
	
	150
	

	
	渗水窖
	
	100
	

	
	标准菜窖
	口
	2000
	红砖或石材砌筑，预制板，墙体24厘米厚，水泥墙面，深度＞2.5米，直径＞3米。

	
	砖箍菜窖
	
	1200
	红砖砌筑，水泥瓦、石棉瓦，墙体24厘米厚，水泥墙面，1.8米＜深度≤2.5米，2.5米＜直径≤3米。

	窑
	简易菜窖
	
	200
	没有墙体或墙体厚度低于24厘米，有简易的棚盖，深度≤1.8米，直径≤2.5米。

	
	砖箍果窖
	平方米
	350
	含其它附属设施，高度≥2.5米，内部装饰不予补偿。

	
	楼板盖顶果窖
	
	240
	

	
	砖箍带土果窖
	
	120
	含其它附属设施。

	
	土果窖
	
	90
	

	敞口窑
	个
	800
	敞口窑高度≥2.5米，补偿标准为800元，低于2.5米的高度每减少10厘米在此标准上核减60元，最低补偿价格不得低于300元。

	围墙
	24墙砖围墙
	平方米
	120
	砖眠墙，已包括基础，双面抹砂浆每平米加18元，琉璃瓦墙帽增加15元，单而贴瓷加60,双面贴瓷加120元

	
	
	
	90
	空斗墙，已包括基础，双面抹砂浆每平米加18元，琉璃瓦墙帽增加8元

	
	12墙砖围墙
	平方米
	70
	砖眠墙，草泥合缝。

	
	
	
	60
	附柱墙，已包括基础，双面抹砂浆每平米加16元，琉璃瓦墙帽增加8元。

	
	土墙
	平方米
	60
	高度≥2米。

	
	
	
	30
	高度＜2米。

	炕
	火炕
	座
	1500
	贴瓷

	
	
	
	1200
	未贴瓷

	
	木炕
	座
	750
	

	
	土炕
	
	450
	

	大门
	卷闸大门
	平方米
	280
	

	
	铁艺大门、玻璃大门
	
	260
	

	
	铁大门
	
	220
	

	
	钢筋焊接栅栏大门
	
	120
	

	门楼
	砖混平顶门楼
	平方米
	1350
	大门、装修另行计算，外墙全贴（含挑檐）加585元/平方米，，瓷片式对联和门楹加55元/平方米。

	
	全贴瓷门墩门楼
	
	950
	

	门楼
	砖混、砖木安架门楼
	
	900
	

	
	砖木单坡屋面门楼
	
	600
	

	
	土木安架门楼
	
	500
	

	
	大门墩门楼
	
	450
	

	
	简易门楼
	
	300
	

	舍
	猪舍
	个
	500
	一般砖墙或石墙每平方米220元，砂浆地面，露天；猪窝有顶的加20元，特殊另算。

	
	鸡舍、狗舍
	个
	300
	根据实物作价

	池
	化粪池
	立方米
	800
	

	
	沼气池
	
	350
	

	
	砖混结构蓄水池
	
	240
	

	
	砖箍水池
	
	150
	

	护栏
	钢管焊接护栏
	平方米
	200
	

	
	炕护栏
	
	150
	

	
	贴瓷炕护栏杆、水泥炕护栏
	
	70
	

	
	24砖砌中空花护栏
	
	60
	

	
	铁花护栏
	
	50
	

	
	单砖花护栏
	米
	20
	

	厕所
	水厕所
	个
	1500
	新式整装厕所包含上下水设施及外部化粪池等。

	
	旱厕所
	平方米
	600
	砖木、砖混等结构，高度≥2.5米，高度＜2.5米，每降低10厘米，每平方米补偿价降低1%。

	
	
	
	200
	简易旱厕所采用简易材料搭建，如采用木椽、篷布等材料搭建，用石棉瓦围挡等。

	楼梯
	铁制楼梯
	米
	1200
	按楼梯扶手的长度计算，用槽钢，一面靠墙，上加平台。一般3.5层高楼房的楼梯长度是7-8米。

	
	现浇楼梯
	平方米
	500
	

	
	砖混楼梯
	
	450
	

	农田灌溉设施
	滴灌
	亩
	720
	

	
	蓄水罐
	立方米
	240
	

	
	水渠
	平方米
	60
	展开，暗渠80元。

	
	暗渠
	米
	36
	直径20厘米，明渠扣减30%。

	
	
	
	18
	直径10厘米，明渠扣减30%。

	
	水泥灌溉渠道
	平方米
	30
	按展开面积计算。

	喷灌
	固定式喷灌
	亩
	1320
	

	
	活动式喷灌
	
	600
	

	用水设施
	家用自来水配套设施
	套
	720
	含检查井、阀门、龙头、水表。

	
	水泥涵管
	米
	120
	内径50厘米，外径60厘米，,每根4米长，批发价每根350元。

	
	
	
	100
	内径40厘米，外径50厘米，,每根4米长，批发价每根270元。

	
	
	
	80
	内径30厘米，外径40厘米，每根3米长，批发价每根190元。

	
	铁管
	米
	120
	直径20厘米。

	
	
	
	65
	直径10厘米。

	
	陶瓷管
	米
	80
	直径30厘米。

	
	
	
	50
	直径20厘米。

	
	
	
	40
	直径16厘米。

	
	螺纹管
	米
	60
	直径50厘米。

	
	
	
	50
	直径40厘米。

	
	
	
	40
	直径30厘米。

	
	
	
	30
	直径20厘米。

	
	砖箍水道
	米
	50
	

	
	PVC水管
	米
	30
	直径20厘米。

	
	
	
	25
	直径15厘米。

	用水设施
	
	
	20
	直径11厘米，，经调查，市场批发价每米不到10元。

	
	水篦子
	个
	100
	

	用电设施
	变压器
	套
	3000
	含配电建设费用。

	
	三相动力表
	个
	240
	三相动力表。

	
	配电盒
	
	180
	搬迁费。

	
	水泥电杆
	根
	108
	

	
	单相电表
	个
	72
	

	
	动力架空电力线路
	米
	47
	四线架空。

	
	木电杆
	根
	36
	搬迁费。

	
	照明架空电力线路
	米
	16
	二线架空。

	
	动力地埋线
	
	20
	

	
	照明地埋线
	
	14
	

	蜂窝
	个
	150
	

	室内装修
	锅炉
	个
	3500
	供热面积在200-300平方米（不含其它设备）。

	
	砖砌锅台
	个
	1000
	贴瓷，依两口锅为准。

	
	
	
	800
	未贴瓷，依两口锅为准。

	
	土锅台
	个
	500
	依两口锅为准。

	
	坐便器、客厅吸顶灯
	
	800
	坐便器含水箱。

	
	楼梯下带储物间或卫生间
	平方米
	650
	如有特殊装修单另计算价格。

	
	浴缸
	个
	600
	

	
	壁柜
	平方米
	600
	

	
	石英石集成橱柜
	米
	500
	带烤漆门

	
	大理石集成橱柜
	
	400
	带烤漆门

	
	木吊柜
	平方米
	400
	

	室内装修
	铝合金吊柜
	
	300
	

	
	瓷砖集成橱柜
	米
	300
	带烤漆门

	
	瓷质洗面台
	个
	500
	

	
	钢化洗面台
	
	400
	

	
	大门套
	
	450
	

	
	蹲便器、小门套
	
	300
	

	
	木质窗套
	
	280
	

	
	不锈钢洗菜池
	
	350
	

	
	贴瓷洗菜池
	
	300
	

	
	瓷质拖布池
	
	120
	

	
	铝合金隔断
	平方米
	220
	

	
	木制墙裙
	平方米
	160
	

	
	铝扣板墙面
	
	135
	

	
	墙面贴瓷、桑拿板墙面、UV板墙面、集成板墙面
	
	120
	

	
	内墙面贴瓷墙面
	
	90
	

	
	PVC墙面
	
	85
	

	
	木质墙裙墙面
	
	80
	

	
	墙纸
	
	70
	

	
	喷涂、水刷石墙面
	
	40
	

	
	小木门
	
	120
	

	
	PVC吊顶
	
	100
	

	
	石膏吊顶
	
	90
	

	
	矿棉板吊顶
	
	50
	

	室内装修
	毛巾架、仪表镜
	个
	100
	

	
	修车坑、木制暖气罩
	平方米
	100
	

	
	水泥盖板
	
	60
	

	室外装修
	标准防盗门
	合
	900
	喷塑、带门套，含安装

	
	普通防盗门
	
	600
	

	
	太阳能路灯搬迁费
	个
	500
	含蓄电池坑，杆高≥7米。

	
	
	
	200
	

	
	水泥洗车台
	立方米
	450
	

	
	砖畔
	
	450
	

	
	面石石畔、墙
	
	300
	

	
	毛石石畔、墙
	
	130
	成品石畔一般高度2米，下宽1.2—1.5米，上宽0.5米；高度4米，下宽1.5-2米，上宽0.8米；高度6米，下宽2—2.5米，上宽1.2米，；高度8米，下宽2.5—3米，上宽1.5米。

	
	贴瓷平台
	米
	450
	不贴瓷按50%计算。

	
	大理石平台
	
	300
	

	
	石英石平台
	
	280
	

	
	大理石贴面台阶、花岗岩贴面台阶
	个
	420
	

	
	石头台阶
	平方米
	160
	

	
	室外台阶
	个
	120
	

	
	太阳能电池板
	平方米
	400
	

	
	石桌、烟因
	个
	200
	贴瓷。

	
	水泥桌
	
	150
	

	
	室外地面崖面
	平方米
	180
	24砖砌崖面。

	
	
	
	90
	12砖砌崖面。

	
	
	
	50
	砖砌崖面平砖。

	室外装修
	
	
	40
	室外地面砖铺院。

	
	室外地面大理石院坪
	平方米
	150
	

	
	室外地面大理石
	
	120
	

	
	室外地面渗水砖路面
	平方米
	90
	

	
	室外地面水泥地坪
	平方米
	80
	有硂基层。

	
	
	
	60
	无硂基层；厚度＜6厘米30元；厚度≥6厘米50元。

	
	室外地面水泥院坪
	平方米
	60
	硂基层水泥砂浆面层。

	
	室外地面地板砖
	
	66
	

	
	室外地面水泥预制块铺院
	平方米
	60
	有彩色釉面。

	
	
	
	40
	无彩色釉面。

	
	室外路面
	平方米
	80
	沥青路面，路面厚度≥3厘米。

	
	
	
	20
	砂石路面。

	
	
	
	10
	泥石路面。

	
	室外地面粘土砖铺地、铺院
	平方米
	40
	

	
	木质楼梯扶手
	米
	160
	

	
	不锈钢楼梯扶手
	
	120
	

	
	铁楼梯扶手
	
	100
	包含栅栏形铁门。

	
	窑肩
	平方米
	130
	指窑洞废弃后，采用24砖砌将门和窗进行封堵，包含材料费、人工费、运输费等费用。

	
	机瓦顶、琉璃瓦起脊
	
	90
	

	
	起脊
	
	40
	

	
	真石漆涂料
	立方米
	45
	

	墓碑
	面
	8000
	墓碑高度1.2米左右，高度在1.2米以下，做工精美，贴面含有图文或文字，造型突出，在此补偿标准上核减20%；高度在0.9米以下，做工普通，在此补偿标准上核减45%，最低补偿标准不得低于3000元。

	其他
	临时租住过渡费
	人/6个月
	1800
	指全迁户，以6月为基准，不够6个月或超过6个月的按比例核减或增加

	
	全迁户搬迁费
	户
	5000
	

	
	坟墓搬迁费
	穴
	8000
	




附件3
青苗补偿标准表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粮食作物
	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糜子、荞麦等粮食作物
	亩
	1175
	山地。

	
	
	
	1380
	塬旱地（梯田）。

	
	
	
	1540
	川旱地。

	
	
	
	1720
	川水地。

	经济作物
	药材黄芪
	亩
	2800
	山地。

	
	
	
	3200
	塬旱地。

	
	
	
	3600
	川台地。

	
	药材板蓝根
	亩
	2400
	山地。

	
	
	
	2700
	塬旱地。

	
	
	
	3000
	川台地。

	
	药材柴胡
	亩
	10000
	山地。

	
	
	
	10000
	塬旱地。

	
	
	
	12500
	川台地。

	
	药材黄芩
	亩
	4000
	山地。

	
	
	
	4800
	塬旱地。

	
	
	
	6400
	川台地。

	
	药材金银花
	亩
	13340
	生长年限2年生以下，育苗田：每株按5元核算，密度667株/亩。

	
	药材金银花
	亩
	33350
	生长年限3-5年生，育苗田：每株按8元核算。

	
	
	
	100050
	生长年限5年及以上。

	经济作物
	药材连翘
	亩
	6000
	生长年限2年生以下，种植密度为≥200株/亩

	
	
	
	12500
	生长年限3-5年生以下，种植密度为≥200株/亩

	
	
	
	17500
	生长年限5年生以上，种植密度为≥200株/亩

	
	药材秦艽
	亩
	3600
	生长年限2年生以下

	
	
	
	7000
	生长年限3-5年生以下

	
	
	
	8500
	生长年限5年生以上

	
	药材苦参
	亩
	3000
	生长年限2年生以下

	
	
	
	5000
	生长年限3-5年生以下

	
	
	
	10000
	生长年限5年生以上

	
	花卉牡丹
	株
	1.5
	1年生。

	
	
	
	3
	2年生。

	
	
	
	18
	3年生及以上。

	
	花卉月季
	株
	1
	1年生。

	
	
	
	2.5
	2年生。

	
	
	
	6
	3年生及以上。

	
	花卉刺玫
	株
	6
	冠径≤50厘米。

	
	
	
	12
	冠径＞50厘米。

	
	花卉芍药
	株
	1.5
	1年生。

	
	
	
	2.5
	2年生。

	
	
	
	4
	3年生及以上。

	
	花卉剑麻
	株
	10
	

	
	花卉板竹
	株
	1.5
	1年生。

	经济作物
	
	
	4
	2年生。

	
	
	
	6
	3年生及以上。

	
	花卉昌蒲
	株
	2.5
	1年生。

	
	
	
	5
	2年生。

	
	花卉昌蒲
	株
	10
	3年生及以上。

	
	花卉菊花
	株
	2.5
	幼苗。

	
	
	
	5
	成品苗。

	
	花卉迎春花
	株
	12
	

	
	花卉爬山虎、大丽花
	
	6
	

	
	花卉育苗地
	亩
	4000
	密度≥2600株/亩，未生根成活前按1/3补偿。

	
	花卉成片商品
	亩
	4800
	密度≥1300株/亩，不足的按所缺比例扣减。

	
	竽子
	
	5000
	

	
	黄花菜
	米
	8
	单行栽植。

	
	
	
	16
	双行栽植。

	
	
	亩
	4000
	1年生（标准密度7窝/平方米，低于标准密度按比例折扣）。

	
	
	
	5000
	2年生（标准密度7窝/平方米，低于标准密度按比例折扣）。

	
	
	
	8000
	3年生及以上（标准密度7窝/平方米，低于标准密度按比例折扣）。

	
	牧草
	亩
	900
	苜蓿。

	
	
	
	800
	除苜蓿之外的其他牧草。

	
	紫苏、油菜、胡麻、花生、麻子、向日葵等
	亩
	1500
	

	
	草坪
	平方米
	15
	草坪及专业绿化带取高线，其它取低线。

	蔬菜瓜果
	棚内茄果类出苗前
	平方米
	10
	

	
	棚内茄果类采收期
	
	20
	

	
	棚内根茎类出苗前
	平方米
	8
	

	
	棚内根茎类采收期
	
	15
	

	
	棚内叶菜类出苗前
	
	6
	

	
	棚内叶菜类采收期
	
	10
	

	
	露地菜
	
	6
	

	
	食用菌
	棚
	2000
	拆迁后棚内食用菌和设备归农户所有，一棚按一亩算

	
	大棚草莓
	棚
	20000
	拆迁后棚内草莓和设备归农户所有，一棚按一亩算

	说明：柴胡1年生无产量，每亩物化投入550元计算。



附件4
林木补偿标准表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经济林木
	零星苹果树、梨树、桃树、接杏树、核桃树、枣树
	棵
	5
	幼苗。

	
	
	
	8
	胸径≤1厘米。

	
	
	
	11
	1厘米<胸径≤2厘米。

	
	
	
	23
	2厘米<胸径≤3厘米。

	
	
	
	35
	3厘米<胸径≤4厘米。

	
	
	
	65
	4厘米<胸径≤5厘米。

	
	
	
	90
	5厘米<胸径≤6厘米。

	
	
	
	108
	6厘米<胸径≤7厘米。

	
	
	
	110
	7厘米<胸径≤8厘米。

	
	
	
	116
	8厘米<胸径≤9厘米。

	
	
	
	130
	9厘米<胸径≤10厘米。

	
	
	
	157
	10厘米<胸径≤11厘米。

	
	
	
	183
	11厘米<胸径≤12厘米。

	
	
	
	216
	12厘米<胸径≤13厘米。

	
	
	
	235
	13厘米<胸径≤14厘米。

	
	
	
	295
	14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每增加1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18元。

	
	零星柿子树、李子树、山楂树、蜜果树、桑树、山杏树、樱桃树、奈子树
	棵
	4
	胸径≤1厘米。

	
	
	
	9
	1厘米<胸径≤2厘米。

	
	
	
	20
	2厘米<胸径≤3厘米。

	
	
	
	33
	3厘米<胸径≤4厘米。

	
	
	
	55
	4厘米<胸径≤5厘米。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经济林木
	零星柿子树、李子树、山楂树、蜜果树、桑树、山杏树、樱桃树、奈子树
	棵
	86
	5厘米<胸径≤6厘米。

	
	
	
	103
	6厘米<胸径≤7厘米。

	
	
	
	108
	7厘米<胸径≤8厘米。

	
	
	
	113
	8厘米<胸径≤9厘米。

	
	
	
	125
	9厘米<胸径≤10厘米。

	
	
	
	135
	10厘米<胸径≤11厘米。

	
	
	
	146
	11厘米<胸径≤12厘米。

	
	
	
	150
	12厘米<胸径≤13厘米。

	
	
	
	172
	13厘米<胸径≤14厘米。

	
	
	
	194
	14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每增加1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12元。

	
	零星文冠果树、山桃树
	棵
	3
	幼苗。

	
	
	
	4
	胸径≤1厘米。

	
	
	
	8
	1厘米<胸径≤2厘米。

	
	
	
	16
	2厘米<胸径≤3厘米。

	
	
	
	30
	3厘米<胸径≤4厘米。

	
	
	
	45
	4厘米<胸径≤5厘米。

	
	
	
	70
	5厘米<胸径≤6厘米。

	
	
	
	80
	6厘米<胸径≤7厘米。

	
	
	
	90
	7厘米<胸径≤8厘米。

	
	
	
	100
	8厘米<胸径≤9厘米。

	
	
	
	110
	9厘米<胸径≤10厘米。

	
	
	
	130
	10厘米<胸径≤11厘米。

	
	
	
	140
	11厘米<胸径≤12厘米。

	
	
	
	145
	12厘米<胸径≤13厘米。

	
	
	
	160
	13厘米<胸径≤14厘米。

	
	
	
	180
	14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每增加1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8元。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经济林木
	零星花椒树
	棵
	4.5
	直径＜1厘米、冠径≤0.3米。

	
	
	
	38
	0.3米<冠径≤0.5米。

	
	
	
	55
	0.5米<冠径≤0.9米。

	
	
	
	90
	0.9米<冠径≤1.5米。

	
	
	
	145
	1.5米<冠径≤2米。

	
	
	
	210
	2米<冠径≤2.5米。

	
	
	
	260
	2.5米<冠径≤3米；冠径＞3米，胸径每增加10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10元。

	
	零星葡萄树
	株
	8
	幼苗。

	
	
	
	15
	未挂果，茎长≤1米，茎数2根，胸径≤1厘米。

	
	
	
	36
	1米＜茎长≤1.5米，茎数3根，1厘米＜胸径≤2厘米。

	
	
	
	100
	1.5米＜茎长≤2.5米，茎数4根，2厘米＜胸径≤3厘米，有葡萄架。

	
	
	
	220
	茎长＞2.5米，茎数4根以上，胸径＞3厘米。

	
	
	
	80
	单株（矮化）高度＜1米，胸径＜5厘米。

	
	
	
	100
	单株（矮化）高度≥1米，胸径≥5厘米。

	
	成片葡萄树幼苗
	亩
	2400
	当年栽植。

	
	成片葡萄幼树
	
	5000
	生长年限2-3年，80%剪枝弯2个，挂果率30%以下。

	
	成片葡萄树初果期
	
	14000
	生长年限4-6年，80%剪枝弯3-5个，挂果率30%以上。

	
	成片葡萄树盛果期
	
	28000
	生长年限7年及以上，80%剪枝弯5个以上，挂果率90%以上。

	
	成片葡萄树衰果期
	
	12000
	

	
	成片苹果树幼苗
	亩
	1350
	当年栽植，胸径≤2厘米。

	
	成片苹果树幼树
	
	10000
	生长年限2-5年，2厘米＜胸径≤5厘米，挂果率30%以下。

	
	成片苹果树初果期
	
	20000
	生长年限6-10年，5厘米＜胸径≤10厘米，挂果率30%以上。

	
	成片苹果树盛果期
	
	35000
	生长年限11年及以上，胸径＞10厘米，挂果率90%以上。

	
	成片苹果树衰果期
	
	22000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经济林木
	成片梨树、桃树幼苗
	亩
	1350
	当年栽植，胸径≤2厘米。

	
	成片梨树、桃树
幼树
	亩
	5000
	生长年限2-3年，2厘米＜胸径≤4厘米，挂果率30%以下。

	
	成片梨树、桃树
初果期
	
	15000
	生长年限4-6年，4厘米＜胸径≤7厘米，挂果率30%以上。

	
	成片梨树、桃树盛果期
	
	28000
	生长年限7年及以上，胸径＞7厘米，挂果率90%以上。

	
	成片梨树、桃树衰果期
	
	15000
	

	
	成片核桃树幼苗
	亩
	1200
	当年栽植，胸径≤2厘米。

	
	成片核桃树幼树
	
	7000
	生长年限2-7年，2厘米＜胸径≤7厘米，挂果率30%以下。

	
	成片核桃树初果期
	
	16000
	生长年限8-10年，7厘米＜胸径≤10厘米，挂果率30%以上。

	
	成片核桃树盛果期
	
	27000
	生长年限11年及以上，胸径＞10厘米，挂果率90%以上。

	
	成片核桃树衰果期
	
	10000
	

	
	成片接杏树、李子树、枣树等幼苗
	亩
	1350
	当年栽植，胸径≤2厘米。

	
	成片接杏树、李子树、枣树等幼树
	
	6000
	生长年限2-4年，2厘米＜胸径≤4厘米，挂果率30%以下。

	
	成片接杏树、李子树、枣树等初果期
	
	16000
	生长年限5-8年，4厘米＜胸径≤9厘米，挂果率30%以上。

	
	成片接杏树、李子树、枣树等盛果期
	
	28000
	生长年限9年及以上，胸径＞9厘米，挂果率90%以上。

	
	成片接杏树、李子树、枣树等衰果期
	
	10000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经济林木
	成片花椒树幼苗
	亩
	1350
	当年栽植。

	
	成片花椒树幼树
	
	6000
	生长年限2-3年，80%树冠直径0.5米，挂果率30%以下。

	
	成片花椒树初果期
	
	12000
	生长年限4-6年，80%树冠直径0.6-2米，挂果率30%以上。

	
	成片花椒树盛果期
	
	14000
	生长年限7年及以上，80%树冠直径2米以上，挂果率90%以上。

	
	成片花椒树衰果期
	亩
	10000
	

	
	沙棘育苗
	亩
	20000
	1年生，成活密度＞15000株/亩。

	
	
	
	25000
	2年及2年以上生，成活密度＞15000株/亩。

	
	沙棘定植
	亩
	1500
	生长年限≤3年，成活密度＞333株/亩。

	
	
	
	5000
	3年＜生长年限≤6年，成活密度＞333株/亩。

	
	
	
	3500
	生长年限＞6年，成活密度＞333株/亩。

	
	苹果、梨、桃、接杏育苗
	株
	3
	1年生。

	
	
	
	4
	2年生。

	
	
	
	5
	3年生。

	
	杏、山桃育苗
	株
	1
	1年生。

	
	
	
	2
	2年生。

	
	
	
	3
	3年生。

	
	核桃树、文冠果等育苗
	株
	7
	1年生。

	
	
	
	10
	2年生。

	
	
	
	15
	3年生。

	
	花椒育苗
	株
	2
	1年生。

	
	
	
	3
	2年生。

	
	
	
	4
	3年生。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用材林木
	杨树、柳树、榆树、刺槐、桐树、椿树、楸树、杜梨树
	棵
	2
	幼苗

	
	
	
	3
	胸径≤1厘米。

	
	
	
	4
	1厘米<胸径≤2厘米。

	
	
	
	6
	2厘米<胸径≤3厘米。

	
	
	
	8
	3厘米<胸径≤4厘米。

	
	
	
	10
	4厘米<胸径≤5厘米。

	
	
	
	12
	5厘米<胸径≤6厘米。

	
	
	
	13
	6厘米<胸径≤7厘米。

	
	
	
	15
	7厘米<胸径≤8厘米。

	
	
	
	19
	8厘米<胸径≤9厘米。

	
	
	
	22
	9厘米<胸径≤10厘米。

	
	
	
	25
	10厘米<胸径≤11厘米。

	
	
	
	28
	11厘米<胸径≤12厘米。

	
	
	
	34
	12厘米<胸径≤13厘米。

	
	
	
	41
	13厘米<胸径≤14厘米。

	
	
	
	53
	14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每增加1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5元。

	
	刺槐育苗
	棵
	0.2
	1年生。

	
	
	
	0.4
	2年生。

	
	
	
	0.6
	3年生。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风景林木
	白皮松
	棵
	15
	树高≤1米，密度＜800棵/亩
	







1.5米＜树高≤2.0米，60厘米＜冠幅≤1米，树高＞2.0米，冠幅＞1米，每增高10厘米冠幅增加3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7元。按此标准,如冠幅达不到标准，冠幅每小于10厘米相应扣减树木单价的10%。


	
	
	
	20
	1.0米＜树高≤2米，密度＜667棵/亩；
	

	
	
	
	25
	树高＞2米，每增高10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10元；2米＜树高≤4米，密度＜667棵/亩；树高＞4米，密度＜333棵/亩。
	

	
	云杉、塔柏、侧柏、刺柏
	棵
	10
	树高≤1米，密度＜800棵/亩
	

	
	
	
	15
	1米＜树高≤1.5米，密度＜667棵/亩
	

	
	
	
	20
	1.5米＜树高≤2.0米，密度＜667棵/亩，树高＞2米，每增高10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5元；2米＜树高≤4米，密度＜667棵/亩；树高＞4米，密度＜333棵/亩。
	

	
	雪松、龙柏
	棵
	8
	树高≤1米，密度＜800棵/亩
	

	
	
	
	12
	1.0米＜树高≤2米，密度＜667棵/亩；
	

	
	
	
	16
	树高＞2米，每增高10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5元；2米＜树高≤4米，密度＜667棵/亩；树高＞4米，密度＜333棵/亩。
	

	
	油松、樟子松
	棵
	1
	树高≤0.5米，密度＜800棵/亩
	

	
	
	
	5
	0.50米＜树高≤1米，密度＜800棵/亩
	

	
	
	
	9
	1米＜树高≤1.5米，密度＜667棵/亩
	

	
	
	
	13
	1.5＜树高≤2.0米，密度＜667棵/亩。
	

	
	
	
	17
	树高＞2米，每增高10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3元；2米＜树高≤4米，密度＜667棵/亩；树高＞4米，密度＜333棵/亩。
	

	
	冬青、黄杨
	棵
	0.5
	单枝，冠径≤0.1米，密度＜1000棵/亩
	

	
	
	
	5
	0.1米＜冠径≤0.3米。密度＜1000棵/亩
	

	
	
	
	6.5
	0.3米＜冠径≤0.4米。密度＜1000棵/亩
	

	
	
	
	11
	0.4米＜冠径≤0.6米。密度＜1000棵/亩
	

	
	
	
	16
	冠径＞0.6米。密度＜1000棵/亩
	

	
	
	亩
	4000
	标准密度≥1000棵/亩核算。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风景林木
	高杆冬青球
	厘米
	10
	按杆径计。

	
	银杏
	厘米
	10
	按胸径计。

	
	云杉、雪松、龙柏、落叶松、华山松、油松、侧柏、刺柏、樟子松
	亩
	10000
	树高≤1米，密度≥800棵/亩。

	
	
	
	15000
	1米＜树高≤2米，密度≥667棵/亩。

	
	
	
	20000
	2米＜树高≤3米，密度≥667棵/亩。

	
	
	
	25000
	3米＜树高≤4米，密度≥667棵/亩

	
	
	
	30000
	树高＞4米，密度≥333棵/亩。

	
	银杏、红叶李
	亩
	4000
	树高≤2米，密度≥800棵/亩。

	
	
	
	6000
	树高＞2米。

	
	爬胸柏
	亩
	8000
	密度≥2668棵/亩。

	
	育苗国槐
	株
	0.5
	1年生。

	
	
	
	1
	2年生。

	
	
	
	1.5
	3年生。

	
	油松、侧柏、白皮松等同类幼苗裸根
	株
	0.3
	1年生。

	
	
	
	0.4
	2年生。

	
	
	
	0.5
	3年生。

	
	油松、侧柏、白皮松等同类幼苗有营养钵
	株
	0.5
	1年生。

	
	
	
	0.6
	2年生。

	
	
	
	0.7
	3年生。

	
	国槐、枫树、垂柳、金丝柳、茶条槭、铁树、法桐、栾树、合欢、香花槐、金叶榆、金叶、白蜡
	棵
	3
	幼苗。

	
	
	
	5
	胸径≤1厘米。

	
	
	
	8
	1厘米<胸径≤2厘米。

	
	
	
	18
	2厘米<胸径≤3厘米。

	
	
	
	30
	3厘米<胸径≤4厘米。

	
	
	
	53
	4厘米<胸径≤5厘米。

	
	
	
	83
	5厘米<胸径≤6厘米。



	补偿类别
	量算单位
	补偿标准（元）
	备注

	风景铃木
	国槐、枫树、垂柳、金丝柳、茶条槭、铁树、法桐、栾树、合欢、香花槐、金叶榆、金叶、白蜡
	棵
	100
	6厘米<胸径≤7厘米。

	
	
	
	105
	7厘米<胸径≤8厘米。

	
	
	
	108
	8厘米<胸径≤9厘米。

	
	
	
	116
	9厘米<胸径≤10厘米。

	
	
	
	120
	10厘米<胸径≤11厘米。

	
	
	
	123
	11厘米<胸径≤12厘米。

	
	
	
	128
	12厘米<胸径≤13厘米。

	
	
	
	133
	13厘米<胸径≤14厘米。

	
	
	
	138
	14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15厘米，胸径每增加1厘米，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10元。

	
	
	亩
	800
	除上述经济林木、用材林木、风景林木之外的其他林木，主要用于临时用胸占用林木补偿。

	[bookmark: _GoBack]说明：
1、经济林木中树杆直径丈量时以距胸面30厘米处为准；用材林木、风景林木用树杆胸径丈量时以距胸面1.30米处为准；
2、经济林育苗胸成活密度12000株/亩以上，用材林的育苗成活密度15000株/亩以上，按等级补偿，级差15%，一等苗高1.2米以上、胸径大于0.8厘米；二等苗高0.8米以上、胸径大于0.6厘米，下浮15%；其余等，下浮30%；未出土的按未嫁接补偿标准1/3折算，成活密度不够者按密度差百分率核算补偿额；
3、风景树如冠幅达不到标准，冠幅每小于10厘米相应扣减树木单价的10%（原5%)，行距0.5*0.5米以上（每亩2668株以下)按定植树计算；
4、成片林木各类果园补偿幅度掌握办法：按长势、管理并结合效益状况综合确定。正常情况下按直径平均分配，但须考虑以下三个因素：①密度合理、各项管理设施齐备(围墙、看护房等)、效益好的按正常标准补偿；②密度正常或有少量缺损、有一定管理设施、经营管理基本正常、收益相对较好，补偿时按正常补偿标准90%补偿；③密度过小或过大、无必需管理设施、经营管理较差或进入衰果期但有一定经济收益的按正常补偿标准80%补偿；
5、成片林木此补偿含果园所有设施，已补偿过的果园不再补偿胸面其它附着物；
6、成片葡萄园若按设施农业(有水泥桩、铁丝拉线等)措施栽植的，补偿标准按上述葡萄园标准2倍予以赔偿；
7、零星经济林、用材林、风景林指庄前屋后及院内所栽的十五棵以内的零散树。




